
 

 333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58 期 院會紀錄

333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58 期 院會紀錄

二、另運用農村再生基金，與直轄市、縣（市）政府、漁會、漁業（民）團體及漁村社區等進行合

作，整合漁港場域、漁村傳統技藝、特色漁產品、娛樂漁業漁船、休閒漁港、魚貨直銷中心

、觀光魚市、民俗慶典、歷史人文、環境教育與生態景觀等資源，規劃各式漁業產業慶典及

休閒漁業行銷推廣活動，並開發臺灣特有或具文化價值之傳統技藝，如新北市金山區磺火漁

業（蹦火仔）及彰化縣芳苑鄉海牛採蚵等休閒漁業景點，吸引民眾進入漁村，認識漁業及悠

遊漁港。 

三、為協助漁民多元化經營及因應國人從事海洋生態休憩之需，積極輔導特定漁業漁船轉營娛樂漁

業，目前全國娛樂漁業漁船共有 283 艘，提供國內外遊客從事賞鯨豚、海釣、海上生態觀光

及潟湖觀光等水域遊憩活動。根據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提供進出港安檢資料顯示，去（103）年

搭乘娛樂漁業漁船出海從事海洋生態旅遊人數 146.9 萬人次，較前（102）年成長約 24%，創

造周邊產值約 23.5 億元，亦較前（102）年成長超過八成。 

四、根據該署委託 102 年委託臺灣經濟研究院辦理「臺灣各直轄市、縣市漁業旅遊與漁業慶典遊客

人數統計及漁業旅遊意向與遊客滿意度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參與民眾人數 1,124 萬人次，遊

客整體滿意度達 82.1 %。未來該署將以規劃漁業產業慶典及休閒漁業行銷推廣活動、推動以

漁港為中心的漁業休閒旅遊活動，建構優質海洋生態賞鯨旅遊環境、籌組漁村導覽解說志工

團隊、培訓漁村產業經營人才及增加休閒體驗活動多樣性等策略，以及委託專業機構辦理漁

業旅遊、產業慶典、魚貨直銷中心之遊客人數統計及旅遊意向滿意度調查，做為未來政策執

行與調整之依據。 

（一七八）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政府應研議針對 BOT 案的完善審查

及管制方案，以提高民間企業投資意願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32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6-615） 

丁委員就政府應研擬針對 BOT 案的完善審查及管制方案，以提高民間投資意願問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一、近期媒體針對臺北市大巨蛋等 BOT 案，提出諸多質疑與批評，綜觀其問題癥結所在，多屬個

案主辦機關在先期規劃、契約履約過程或投資契約規範不清等衍生履約爭議。為精進促參推

動機制，財政部已採行下列具體措施： 

(一)103 年修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BOT 及 OT 案件招商文件及投資契約參考文件」，

供各機關作為促參案招商公告與契約簽訂參考，以減少契約規範不清，衍生履約爭議。 

(二)104 年 5 月 15 日發布「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指引」，強化主辦機關

辦理促參案基本認知，包括資訊公開、民眾參與、履約爭議與契約變更、附屬事業規範

及權利金之收取。其中對促參案各階段重要文件，皆提示應主動適時公開於主辦機關或

主管機關資訊網路，公開期間如有民眾提出意見，機關應為適當處置，必要時納入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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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作業參考，以免外界質疑作業過程不透明，影響促參推動公信力。對促參案履約期

間發生爭議，亦提示應依投資契約以協商、協調委員會、仲裁、訴訟等方式處理；原契

約如有礙公共利益、有失公平合理或窒礙難行者，得經雙方協議後變更契約內容。 

(三)研議附屬事業規劃審核原則，檢討修訂權利金計收及調整原則，以供主辦機關執行參考

，避免造成社會大眾誤解 BOT 案多為政府讓利，使財團獲利。 

(四)持續加強主辦機關、顧問機構、主計、會計、政風及檢調人員等特定對象教育訓練與觀

念溝通，適時於促參資訊網站及電子報刊登促參相關專業文章與資訊，以凝聚社會共識

，推廣正確促參觀念。 

二、財政部於 104 年 4 月 28 日、5 月 11 日及 5 月 12 日發布新聞稿，向社會大眾宣導促參案本質

與特性，並將於 6 月 30 日及 7 月 21 日邀請熟悉促參實務、法律、市場及財務之專家與記者

座談，強化媒體對促參案件之瞭解，促進平衡報導。 

（一七九）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旗山斷層地質安全與國道 7 號環評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41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6-699） 

林委員就旗山斷層地質安全與國道 7 號環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目前地質資料研判，旗山斷層至仁武以南落差已相當小，可能漸漸減小落差而終止斷層，或

受鳳山斷層截切而未再向南延伸，且受沖積層深埋或斷層已終止，故旗山斷層仁武以南未列

入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劃設範圍。另依目前已調查完成之地質資料，林園工業區離主要地質

構造（鳳山背斜）至少 3 公里以上，與旗山斷層亦無任何關聯，應可排除旗山斷層通過疑慮

。未來該地區地質如有環境改變或新證據發現，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將依「地質敏感區劃

定變更及廢止辦法」第 9 條規定辦理劃定變更公告。 

二、「國道 7 號高雄路段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經行政院環保署於民國 102 年 8 月 30 日環評審查

委員會第 242 次會議決議：進入第 2 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本案開發單位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

建工程局續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規定，辦理相關公開閱覽與公開說明會等程序，並

於 103 年 7 月 15 日函送「國道 7 號高雄路段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第 2 階段環境影響評

估範疇界定資料至行政院環保署，嗣經該署於本（104）年 5 月 1 日召開範疇界定第 5 次延續

會議討論，經出席之環評委員、環保團體及地方民眾審查獲致結論，並取得共識，將據以進

行相關地質調查作業。依該結論，將於本計畫沿線增加 3 處旗山斷層調查斷面，以釐清斷層

與路線之關聯性，該調查成果亦將提供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作為綜合研判旗山斷層位置之

參考。 

三、國道 7 號係為因應未來高雄港、市發展需要，可有效紓解國道 1 號高雄都會區路段交通壅塞情

形，隨著高雄地區人口成長，「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南星

土地開發」及行政院研議之「自由經濟示範區」等計畫之推動，高雄都會區之客貨運旅次將


